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YTJ/BK-Z117.1-0
起重机械安全性能委托检验协议书
                                                      编号： 
	基本情况
	委托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使用地点（场所）
	
	设备总数
	

	
	委托检验设备及参数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制造单位
	出厂编号（内部编号）
	设备主要参数

	
	1
	
	
	
	
	

	
	2
	
	
	
	
	

	
	3
	
	
	
	
	

	
	4
	
	
	
	
	

	
	5
	
	
	
	
	

	
	                                             委托检验项目与内容

	
	□安全性能检验主要对起重机械整机安全性能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具体检验项目与内容详见起重机械安全性能检验报告
□其他项目：

	
	办理委托检验时向检验单位提交资料（原件或有效复印件）情况如下，并保证对所提供的一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 □设计图样，包括总图、主要受力结构件图、主要部件图、控制系统原理图以及安装需要的其他图纸；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整机和安全保护装置型式试验证明；  □改造相关资料

	相

关

约

定
	1.检验依据
	□参照TSG51《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范》  □GB 6067.1《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1部分：总则》  □GB 6067.5《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5部分：桥式和门式起重机》 □GB50278《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6《起重机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其他：

	
	2.收费: 检验费：￥        元，大写：   万    仟   佰    拾元。

3.检验时间: 初步约定       年    月     日，若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检验时间时，由双方另行商定。

	
	4.为配合检验单位检验工作，委托单位应提供必要的人员协助和安全环境条件，且在现场检验时委托单位应根据检验项目的要求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条件（如合适的试验载荷），用于试验。

5.本协议生效后至设备检验前委托方向检验机构一次性付清检验费用。

6.检验单位应按检验依据和检验项目的要求负责对所委托的起重机械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检验应确保客观、公正、准确。

7.检验单位在检验完毕十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正本由委托方凭本委托协议书到本院领取；检验报告仅对检验项目和检验时的设备状况负责。

8.如存在不合格项委托方需要复检时，由委托方落实整改，并填写整改报告交检验单位。由检验单位根据情况确定采取现场复检或查看整改报告等见证资料的方式对整改情况进行确认是否符合要求，如确定采用现场复检的方式，加收初次检验费的50%。

9.委托方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15日内提出书面意见，逾期视为无异议。
10.每次申报需填报本委托协议书一式二份，委托单位、检验单位各存一份。

	
	其它约定：

	双方签字
	委托单位：                                                检验单位：

                                  （章）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章）                                                                           
经办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

电     话：                                                 电      话：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注:有 “□”选项中,选中用打“√”表示。
